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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区部分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完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加强学前教育收费管理，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了调价意见建议，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审核后起草了《市城区部分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调整方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依据
（一）申请理由。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市城区公办幼儿园的办园条件和保教水平逐年改善，家长对学前教育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加上物价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办园成本不断增加，过去不同年度制定的收费标准与现在的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已存在较大差异。为促进幼儿园的健康发展，我市按照“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原则，实行星级与收费标准调整相结合的模式分类制定收费标准。
（二）政策依据
1.《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委厅〔2019〕55号）“公办园由各地根据办园成本、幼儿园等级、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并建立定期动态调整机制”；
2.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我省中小学课后服务管理及完善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的通知》（川教函〔2021〕533号）要求：“各地在制定学费（保育费）收费标准时，由本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同级发改、财政部门审核，并按规定履行成本监审、风险评估后、公开公示等有关法定程序后，三部门共同报送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3.《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四川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规〔2021〕237号）明确：“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授权市州人民政府制定”；
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2〕46号）。
二、起草过程
收到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核定市城区公办幼儿园及附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标准的请示》后，按照《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改革委令第7号）要求立即启动了定价程序，公办幼儿园大部分保教费标准为我委2012年批复：标准为600-800元/生.期。经初审，幼儿园此次申请调整保教费标准符合价格调（定）相关政策要求，鉴于办园成本增加，同时又改善了办园条件，进一步提升了办学品质的实际情况，同意根据办园成本和物价水平，以及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给予适当调整。在充分调研和成本监审结论的基础上，拟定了《市城区部分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调整方案（讨论稿）》，8月2日召集市级相关部门进行了专题研究讨论，修改完善后于8月4日形成了《市城区部分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在网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调整方案》一是明确了动态调整周期原则不低于为3年；二是调整范围为市城区部分公办幼儿园，只对二类、四类园收费标准进行了调整（详见附表），其主要目的是对之前实行“一园一策”收费管理的幼儿园分类进行管理；三是明确配套管理措施，明确幼儿园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退费、免费、公示、收支管理等；四是明确执行时间，审议通过后，将以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名义印发实施。本次收费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
市城区部分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标准调整表
	类别
	学校（个）
	原收费标准   （元/生·期）
	调整后收费标准（元/生·期）     
	平均涨幅（%）

	一类园（四星、五星园）
	7
	1800
	1800
	22.09

	二类园（二、三星园）
	2
	1200
	1500
	

	三类园（一星园）
	0
	800
	1200
	

	四类园（星级以下园）
	14
	600-800
	900
	


说明：1.新建（办）公办幼儿园首次开园，由价格主管部门制定试行标准，试行期满由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等级认定，并向审批部门报备后执行。
2.鼓励幼儿园在寒、暑假期间向幼儿开放。假期保教费可在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但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30%。


